
 
 
 
 
 

致 : 立法會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

由 : 宣美語言及聽覺訓練中心     總幹事 龐劉湘文 

事 : 就聽障學生推行融合教育的困難 

2013 年 6 月 18 日（星期二）會議 

   
1   宣美語言及聽覺訓練中心(以下簡稱中心)由一九八一年開始已推行

一個全港性有系統的融合教育計劃。 

中心三十多年的經驗顯示給予絶大部份聽障兒童優良的早期聽覺及

語言訓練及家長的積極參與是協助聽障兒童(0-6 歲)克服其弱能，並融

入主流學校之有效方法。 

 
2   由於三歲前是兒童學習語言的黃金時期，本中心專為数月大證實有聽

障的幼童，配戴助聽器，並儘早為需要者提供個別的語言訓練。深度聽

障的亦會在兩、三歲前做耳蝸移植。現在中心已有 41 位接受耳蝸手術

的聽障學生，中心另一特色是家長必須投入、陪同孩子接受訓練。中心

的家長都選擇利用聽覺及口語訓練幫助孩子克服聽覺障礙。 

 
3   中心統計顯示受訓兩年以上的學生，百分之九十以上能成功進到主流

小學、中學、甚至大學。他們全部都用流利的口語與人溝通。其實，凡

接觸他們的人均驚訝中心的聽障學生口語竟如此清晰。而且大部份學生

是嚴重弱聽的。就中心畢業的舊生來說，已有 27 人就讀或畢業於大專

院校，及 21 人就讀或畢業於大學。而香港的大學包括有中文大學、理

工大學、科技大學、城市大學等等。其中亦有 5 位碩士生，更有 1 位就

讀的博士生。 
 

4   最近，宣美中心亦向就讀小學、中學及大專、大學的聽障學生(包括

18 個小學生、13 個中學生及 9 個大專、大學生)進行一項融合教育的狀

況調查。就小學及中學生而言，結果顯示﹕ 
 
 100%的老師意識到聽障的學生有聽覺問題 
 81%的老師會在座位上作特別安排，如坐較前的位置 
 94%的老師會讓聽障學生參加不同的活動或比賽 
 71%中心畢業聽障生表示在學校有愉快的學習生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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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  中心調查顯示﹕ 

當聽障學生能提供有效之証明(其聽障狀況) 
 55%學校會豁免中、英文聆聽考試 
 32%學校會豁免音樂科考試 

   
由於聽障會大大影響聽障學生進行聆聽活動的表現，政府應考慮為聽

障學生在學校設立一致性的要求，凡有嚴重聽障的學生便可以豁免中、

英文聆聽考試及音樂考試等，同時學生不會因為此豁免而不獲排列班內

和校內的名次。因為這會造成聽障學生及其家長極大的困擾。 
 
6   中心調查顯示 
 

 48%家長認為老師明白聽障學生的需要 
      

老師雖然明白當聽障學生配戴助聽器/做了耳蝸後，語言和學科的學

習沒有大問題，但心理上仍需老師多加鼓勵及支持，並關心他們在學校

的適應和探討他們有什麼困難需要協助，如被人取笑或戲弄等。 
 
7   中心調查顯示 
 

 只有 35%的老師是樂意為聽障學生使用無線咪(FM)(無線調頻

系統) 
   
  現時政府會提供兩部資助的助聽器給每個聽障學生，使他們能更有效

地運用剩餘聽力。老師若能使用無線調頻系統確能大大提升聽障學生接

收老師聲音之清晰度，因此老師應積極及主動為聽障學生戴上無線咪。 
 
8 中心調查顯示 
 

 71%家長表示學校沒有提供資助(如一萬或二萬一年)給予聽障

學生 
 

  他們希望利用這些資助在志願機構找尋學習支援和購買 FM 機、資助

耳蝸機的維修及更換零件費用等 
 
家長認為資源應跟隨著學生，而小學的語言治療幫助不大，因學生在

幼年已得到優良的語言訓練，語言和發音已沒有大問題。同時在主科時

間請學生離開課室接受訓練是極不可取的，不單幫助不大，且影響其學

習，亦產生標籤效應。 
 



 
9   中心調查顯示正讀大專、大學的聽障學生，大致已適應，問題不大 

 
 89%學生表示院方有跟進其特別需要，如座位和提供筆記

/Powerpoint 等相應的協助。 
 78%學生表示他們會有機會參加不同的活動，出外比賽或交流

等。 
 44%學生表示老師/教授願意提名他們領取一些校內或校外獎

項。 
 
10   本中心認為若要成功地推行融合教育，政府和業界必須有週詳的計

劃，定期作檢討及改善。首先，我們要及早發現幼兒的聽覺問題，在

一歲前已開始訓練，使他們在幼兒期已建立穩固的語言基礎。同時，

學生在入讀小學及入中學之前(即 K3、P6)，必須有詳盡的評估。包

括其語言、學習、體能、社交、行為、情緒、心理及自理等各方面的

發展，由專家小組鑑別學生適合在主流或特殊學校就讀，並給予家長

專業的指引，最重要是使學生在教育方面得到最大的得益。反之，家

長為聽障兒童作一個不適切的選擇，會令子女在學業上困難重重，大

大的打擊其自信心、亦浪費寶貴的時間，甚至影響一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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